
國立政治大學 法學院 

碩士班在職專班（畢業學分數 54 學分） 

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學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 

基礎課程 

(非法律系學士班畢業者至少 18 學分) 

進階課程 

(至少 18 學分，語文課程不得超過一科 3學分) 

(得承認修習法律系碩士班、法科所課程 18 學分）

科目名稱 
學

分 

成

績 
  課程名稱 學分 成績  

法學導論 

民法總則 

民法債編總論 

民法債編各論 

物權法 

民事訴訟法 

刑法總則 

刑法分則 

刑事訴訟法 

憲法 

行政法 

公司法 

勞社法導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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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學分數：54 學分 


